
证券代码：300851        证券简称： 交大思诺          公告编号：2021-042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正在履行招拍挂程序，公司能否竞拍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一）根据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整体战略规划，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公司于 2021年 5月 21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收购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4,000 万元收购北京交大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资产”）持有的北京北交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交信通”）20.00%股权。本次交易以北交信通截止 2020 年 8 月 31

日评估值为基础，按照国有资产招拍挂出让程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3,740.80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挂牌成交价为准。 

（二）交大资产持有公司股份 6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5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交大资产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收

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10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何青女士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

理和决策制度》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五）本次交易正在履行招拍挂程序，公司能否竞拍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大资产基本情况简介 

北京交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1594.15万人民币 

统 一 社 会

信用代码 

911101081020418746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44号科教楼 806室 

法 定 代 表

人 

沈永清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北京交通大学 

成立日期 1992-05-20 营业期限 2007-05-18 

至 2037-05-17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

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7.2.3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 



（四）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一致行动人； 

...... 

交大资产持有公司股份 6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50%，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交大

资产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是公司关联法人。本次收购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大资产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交大资产成立于 1992年 5月 20日，为股权投资型企业，交大资产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2020年度 23,282.50 82.27 21,200.59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北交信通基本情况 

1、北交信通基本情况简介 

北京北交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注册资本 2313.25万元人民币 

统 一 社 会

信用代码 

91110108102018201Y 法定代表人 张伟 

成立日期 1984-11-06 营业期限 2007-09-17至 2037-09-16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44号一区 89号楼(科教楼)107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

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办公设备维修；仪器仪表维修；制造专用设备；

委托加工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五金、

交电、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2、北交信通主要业务： 

北交信通致力于研制、生产、销售铁路移动通信设备及其它通信电子产品。

产品有 HT 型无线平面调车指挥系统、铁路列调设备、铁路卫星定位和卫星通信

及其它配套产品等。 

北交信通现有两个全资子公司：北京市交大路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大路通”）、北京远光瑞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光瑞为”）。 

（1）全资子公司交大路通主要研发货物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及附属设备。  

（2）全资子公司远光瑞为主要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 RIT 解决方案、安全

和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包括铁路管理信息系统、货运信息系统、车务管理系统、

调车监听系统、营运设备管理系统、人员定位防护系统等一系列铁路信息产品。 

3、北交信通非失信被执行人。 

4、北交信通股权权属清晰，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相

关情况。 

5、北交信通全体股东未放弃本次优先受让权。北交信通《公司章程》中不

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二）北交信通财务数据 

北京中税德庆会计师事务所对北交信通 2020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德庆财审字（2021）第 054 号”《审计报告》。北交信通经审计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4 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7,617.58 18,523.95 

负债总额 4,129.65 4,801.32 

净资产 13,487.93 13,722.63 

应收账款总额 4,668.38 6,095.65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1月-4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31.43 4,033.25 

营业利润 -281.14 1,647.84 

净利润 -281.08 1,60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49 225.34 

注： 

1、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 1-4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020年度以及 2021年 1-4月财务数据未包含交大路通、远光瑞为； 

3、非经常性损益：2020 年度公司发生投资收益 1,127.00 万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收益 1,092.50万元，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38万元，理财收益 33.12万元。

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468.76元，为往来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 

4、北交信通不存在未履行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投资前后的股权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北交信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1 交大资产 446.54 20.00% 

2 叶晞 473.62 20.47% 

3 张伟 452.16 19.55% 

4 马美烟 373.59 16.15% 

5 钟宁 235.2 10.17% 

6 陈篯 60.48 2.61% 

7 杨学民 50.4 2.18% 

8 张振林 50.4 2.18% 

9 黄洪亮 50.4 2.18% 

10 屈群英 50.4 2.18% 

11 田颖 50.4 1.48% 

12 肖梦 19.66 0.85% 

合计 2313.25 100% 



本次交易后北交信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1 交大思诺 446.54 20.00% 

2 叶晞 473.62 20.47% 

3 张伟 452.16 19.55% 

4 马美烟 373.59 16.15% 

5 钟宁 235.2 10.17% 

6 陈篯 60.48 2.61% 

7 杨学民 50.4 2.18% 

8 张振林 50.4 2.18% 

9 黄洪亮 50.4 2.18% 

10 屈群英 50.4 2.18% 

11 田颖 50.4 1.48% 

12 肖梦 19.66 0.85% 

合计 2313.25 100%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交大资产及北交信通就关联交易事项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五、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元国际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2020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的《北京交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北京北交信通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元评报字【2021】第 7号），评估结果

如下：北京北交信通科技有限公司净资产账面值 13,669.42万元，其中：资产基

础法评估价值 18,347.92 万元，增值 4,678.77 万元，增值率 34.23%；收益法评

估值 18,704.00 万元，评估增值 5,034.58万元，增值率 36.83%。  

评估增值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形成，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4,598.26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为对远光瑞为、交大路通的投资。 

资产评估法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 

（1）对远光瑞为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1,682.16 万元，评估增值的

主要原因是远光瑞为经营情况良好，对其整体评估中存货评估增值及账外无形资

产列入评估范围造成的评估增值； 

（2）对交大路通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2,916.10 万元，评估增值的

主要原因交大路通经营情况良好，对其整体评估中存货及账外无形资产列入评估

范围造成的评估增值。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本次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对北交信通的收益法评估值为基础，在北

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 3,740.80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挂牌成交

价为准）。 

2、公司董事会严格履行了关联交易审批程序，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确保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不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 

 

七、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收购交大资产持有的北交信通 20%股权，符合公司的长远

发展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产业布局，拓宽公司发展空

间，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普速铁路市场的技术和市场的

地位。 

本次通过自有资金收购股权，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存在的风险 

（1）由于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的变化等多种因素

的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投资失败的风险。 



（2）北交信通尽管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但风

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需要长期校验和持续完善。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对公司的影响 

（1）有利于公司实现协同发展 

北交信通及其全资子公司深耕轨道交通行业多年，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

通过此次收购，公司可与北交信通在研发、生产、销售、制造等方面实现更有效

的合作，取得更广泛的行业资源，实现双方合作共赢的目的，达到战略协同。 

（2）进一步扩大在普速铁路市场的布局 

北交信通及其全资子公司主要产品为 HT 型无线平面调车指挥系统、铁路列

调设备、货物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铁路管理信息系统等，广泛应用于普速铁

路市场，通过此次收购，有利于践行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不断完善产业布局，进

一步提升公司在普速铁路领域的整体实力和竞争优势。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交大资产（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

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0.24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监事会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查，本次收购事项是公司为贯彻落实整体战略规划而发生的，该事项

的发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未

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上述情况，我们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查，本次收购事项是公司为贯彻落实整体战略规划而发生的，该事项

的发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未



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

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是公司为贯彻落实整体战略规划而发

生的，该事项的发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诚

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交大思诺本次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

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亦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和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就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交大思诺本次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交大思诺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5、《北京北交信通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6、《北京交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北京北交信通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7、《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收

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5月 24日 

 

 

 


